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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高級中等學校多元入學招生辦法」、「基北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作業要點」之規

定，特設「臺北市私立大同高級中學招生試務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使本校辦理各項招生

試務運作順暢，俾便相關工作能如期完成。 

二、本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校長擔任之，總幹事一人，由教務主任擔任之，規劃及執行有關該年

度各項招生事宜。招生試務委員包括總務主任、會計主任、輔導主任、人事主任、學務主任、

專門學程主任、普通科主任、機械科主任、電子科主任、資料處理科主任、註冊組組長、教學

組組長、教師代表 1人合計 15人，如有需要，得聘請校外學者或家長委員會代表參與之。 

三、本會設申訴及緊急事件處理小組，小組成員由主任委員召集組成，負責處理申訴及緊急事件。 

四、本會職掌如下： 

(一)議定本校免試入學、優先免試入學、技優甄審入學之審查、評選、招生名額及相關注意事項。 

(二)議定本校轉學考之簡章、考試時間、考試科目、招生人數、錄取名單及相關注意事項。 

 (三)其他相關事項處理。 

五、本會下設綜合、審查組、總務及會計四組，各組置組長一人，由主任委員聘相關人員擔任之，

各組職掌如下： 

(一)綜合組：  

1.擬定本校對外招生之各項事務草案。 

2.受理報名及已報到學生放棄錄取資格之各項事務安排。 

3.辦理放榜及再招生事宜之處理。 

4.其他有關事項。 

5.檢討該學年度招生事務工作。 

  (二)審查組：  

1.辦理審查作業之規劃及執行。 

2.審查學生個人資料，必要時得通知學生就所提資料提出說明。 

3.評定審查之結果。 

4.辦理報名學生有關審查作業之查詢。 



 (三) 總務組： 

1.辦理各項作業之執行。 

2.安排各種報名及報到學生之場所，辦理本會有關各項總務工作。 

 (四)會計組： 

1.辦理本會有關預算及決算之各項工作。 

2.協助對外工作費用之核銷。 

六、本會委員其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四等親內之血親或三等親內之姻親或曾有此關者為本年度

相關事務之人員者，應自行迴避之。 

七、本組織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高級中等學校多元入學招生辦法」、「基北區高級中等學

校免試入學作業要點」及本校相關規定處理。 

八、本組織要點經本校『招生試務委員會』審議通過，呈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